
附件5：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关心关爱青年基金
章  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关心关爱青年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是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捐资发起，由关心关爱捐赠资金、合作意向资金、相关社会服务项目公益划拨资金三部分构成，旨在助力青年成长成才的专项公益性基金。
第二条  本基金的宗旨是切实落实关心关爱青年大学生和青年教师工作要求，引导青年大学生投入学习，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和家乡；鼓励青年教师奋发图强，教书育人，强化科研，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做贡献。
第三条  本基金面向广大校友、社会人士、团体和机构募集资金，支持本基金的持续发展。
第四条  本基金是在福建师范大学校友总会的指导下、由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遵循平等参与、规范管理、民主决策、公开透明的组织工作原则，具体组织实施基金的各项工作内容，并定期报告工作和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章  发起者、捐赠资金和基金业务范围

第五条  本基金由经济学院捐赠关心关爱青年外来合作意向资金的理财利息发起成立，也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向本基金踊跃捐赠。
第六条  本基金业务活动的范围： 
（一）资助家庭困难学生，改善困难学生学习、生活条件；
（二）慰问患重病的学生，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鼓励学生勇敢面对病情，努力康复身体；
（三）支持和帮助青年学生扎实专业知识，对取得优异学习成绩、励志向上的学生进行资助鼓励；
（四）表彰奖励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奖项的参赛学生团队及指导教师；
（五）表彰奖励在教书育人、科研攻关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青年教师。

第三章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原则

第七条  本基金的收入来源：
（一）关心关爱捐赠资金； 
（二）关心关爱合作意向资金；
（三）相关社会服务项目公益划拨资金。
第八条  本基金接受捐赠、使用上述各项公益资金，应以自愿原则，并遵守法律法规，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第九条  本基金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第十条  本基金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资金收入情况和业务范围使用资金；资金收入、使用方案由经济学院关工委报告，并经经济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审定后实行。

第四章  章程修改

第十一条  本章程的修改由经济学院关工委提出，经经济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后进行。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2023年11月16日制定。
第十三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经济学院关工委。
第十四条  本章程自基金挂牌成立之日起生效。


